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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目前，我国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如欧盟、美国、日韩等依照国际规则，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进口食品
口岸查验机制。进口食品口岸查验类型主要为文件审核、现场查验和抽样检验。

 

欧盟

 

欧盟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司（DGSANTE）对于进口动物源性食品和非动物源性食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欧盟对来自第三国的动物源性产品，主要将责任落实给出口国政府，通过评估出口国动物源性食品监控
计划，确保输欧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同时在欧盟边境设有检查站（BIP），由官方兽医在边境检查站
实施文件审查、货证核查及货物检查。文件审查和货证相符核查比例为100%，货物检查比例按照产品种
类的不同为1%~50%。无需货物检查的，经文件审查和货证相符核查合格后直接放行；需要货物检查的，
现场检测货物的温度、感官等指标并抽样送实验室检测。

对植物源性食品，无需从指定口岸入境，文件审查比例为100%，并根据产品种类、来源国的不同实施不
同比例的货证相符核查和货物检查，如对中国输欧米制品实施100%
比例的转基因成分检测，对中国输欧花生实施20% 比例的黄曲霉毒素抽检。

 

 

美国

美国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负责进口肉和蛋产品安全监管；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下属



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负责除肉和蛋产品以外的绝大部分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统管边境执法，负责在口岸审核进境货物信息，以确定
这些货物的性质、分类和进口查验要求。

对于肉类等检疫风险较高的食品，CBP 在审核信息后，直接将货物转至FSIS
指定的查验场所。对于其他食品，CBP 则通过电子信息系统将申报信息传输至FDA，由FDA
决定是否要进行实物检查或抽样检查，CBP 按FDA 要求实施实物检查和抽样送样。

 

1、FSIS

FSIS 对进口肉类等产品实施现场查验和抽样检查。进口肉类产品转至指定的查验场所后，由FSIS
现场核查每批货物的卫生证书、装箱数量、标签及受损情况等。

抽样检查分为正常抽样、扩大抽样和强化抽样3 种方式。正常抽样是对产品进行随机抽样；扩大抽样是
根据正常抽样的检测情况，在正常抽样的基础上增加抽样数量；强化抽样是针对那些以前进口监控时被
检出不合格的某类产品的抽样。正常抽样和扩大抽样不要求货物在港口存放等待实验室结果，但如检测
发现含有违规物质，则该批产品必须全部召回。

 

2、FDA

FDA 对进口食品主要采取直接放行、抽查和自动扣留3
种方式。绝大部分食品采取直接放行方式，口岸抽查比例为3%~5%， 产品进入市场后FDA
还会进行抽查和监管。对存在潜在问题的食品实施100% 比例的抽检，即“自动扣留”。

 

 

日本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统一组织进口食品安全监管，其设在各口岸的检疫所直接实施。在制定进口
食品监控指导计划时，MHLW主要考虑每类食品的违反率、进口件数和进口重量，以及每类食品的违规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程度。

MHLW 对进口食品实施监控检查、强化监控检查及命令检查三级查验制度。监控检查是针对进口食品的
常规检查，由MHLW 综合考虑进口批次、进口重量、以往违规率及违规原因等因素制定全国统一的监控
方案，各检疫所根据方案实施，整体抽样比例在3％左右。如在监控检查中发现违规问题，则可能提高抽
样比例（一般为30％），实施强化监控检查，强化监控检查可以针对同一厂家、同一地区或整个国家的
同一产品。强化监控检查实施一年后或连续60 批合格，则解除强化监控检查。

若在监控检查以及在国内进行的抽样检查中发现违规问题，且这类食品再次违规的可能性较大时，则实
施批批检测的命令检查。命令检查可以针对同一厂家、同一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同一产品。被实施命令检
查的产品留置在口岸，每批抽样送实验室检测合格后才能放行。命令检查实施之日后一年期间没有违规
案例并且命令检查的实施批次在300 批以上，解除命令检查。



 

 

 

韩国

韩国成立由总理担任委员长的国家食品安全政策委员会，相关部长级官员任委员，负责制定工作方针、
协调监督各部门工作；农林水产食品部负责进口活动物及其畜产品（包括乳制品）、未加工、简单加工
水产品的进口环节质量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管理部负责进口农产品、加工食品、深加工水产品、保健功
能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餐具、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的检验监管。

韩国进口食品检查依据进口食品安全风险高低实施不同抽查比例检查，包括常规抽样检查和精密检查两
类，总体抽样比例在20% 左右。进口低风险食品实施常规抽样检查，在某些情况下，如通过官方预先注
册确认进口食品安全性的，或者进口食品已经过官方认可的国内外检验机构检测并已向官方提交检测结
果的，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检验。一旦发现违规，韩国则将实施抽样比例在20% ～100% 的精密检查。

 

 

总结

境外进口食品的口岸查验机制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1. 除了一些高风险食品类别，对进口食品采取批批查验的做法已经很少采用。

2. 对进口食品基本上都采取了抽检的模式，只是抽检比例存在差异。

3. 很多国家都是基于食品风险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抽检比例，基本原则是风险高的食品抽检比例高，
风险低的食品抽检比例低。

4. 对于历史上有不合格食品类别或食品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加严措施，一般表现为增加查验的比例。

注：以上内容部分援引《我国主要贸易国家（地区）进口食品口岸检查机制研究》。

来源“12360海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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